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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个人服务业务规则 

(BOCNET) 

第一条 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营业网点开立了长城电子借记

卡的客户可通过网上自助注册或营业柜台注册方式开通中国银行网上银行个人服务。凡注册

网上银行个人服务的客户均应按此业务规则办理网上银行业务。 

第二条 中国银行网上银行个人服务提供查询版、理财版和贵宾版服务。查询版服务只

能进行账户的查询，不能进行转账汇款、投资及支付等。理财版和贵宾版服务为客户提供的

服务功能包括：账户查询、转账汇款、信用卡、外汇买卖、国债买卖、基金买卖、黄金买卖、

B 股银证转账、第三方存管、银期转账、中银理财计划、结构性理财、小额结售汇、贷款查

询、跨行互联服务、网上支付及代缴费等。中国银行将根据客户申请的服务和身份认证方式

的不同提供不同的服务功能，且中国银行网上银行银行通过持续升级以提供不同的服务产品

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金融服务需要。通过网上自助注册的客户只能使用中国银行网上银行查

询版个人服务。注册成为中国银行网上银行个人服务贵宾版的客户是中国银行中银理财、财

富管理和私人银行贵宾客户。客户可以凭身份证明资料到柜台进行网银服务版本的升级。 

跨行互联服务是依托于人民银行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向客户提供的银行之间的便捷

服务功能，主要满足客户通过网上银行进行跨行账户信息的查询及跨行账户的资金实时划

转。跨行互联服务仅面向理财版和贵宾版客户提供服务，功能包括协议付款签约、协议查询

签约、跨行账户查询、转账服务、在线服务、预约管理六项功能。 

第三条 中国银行网上银行个人服务提供 24 小时服务，但各具体服务项目应在相应系

统开通时间内办理。 

第四条 使用中国银行网上银行个人服务的客户在首次使用网上银行时应注意： 

1. 通过柜台注册方式申请使用网上银行个人服务的，根据银行打印的服务凭条上的“网

银登录用户名”登录后，客户必须设置本人使用的网银用户名（6-20位含有数字、字母的

用户名）；通过自助注册方式申请使用网上银行服务的，在注册过程中设定本人使用的网银

用户名。用户名一经设定不能更改。 

2. 通过柜台注册方式申请使用网上银行个人服务的客户，必须将在柜台注册时设置的

6 位数字密码修改为符合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用户安全机制要求的登录密码（8-20 位含有数

字、字母的密码）。客户可根据需要或按安全须知要求网上自助修改登录密码。 

3. 客户应及时设置网银预留信息，并可选择使用我行网银“中银 E 信”服务，设置短

信通知服务，以有效分辨假冒网站，及时了解网银账户资金动向。 

第五条 客户已开通网上银行服务的账户中如有电话银行关联账户，将自动成为网上银

行关联账户；客户如需取消账户的网上银行关联关系，可登录中国银行网上银行进行自助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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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客户可根据需要选择申请使用一种网上银行认证工具。已申请认证工具的客户

进入网上银行系统时必须使用该认证工具（普通登录除外）、客户用户名及登录密码登录网

上银行系统。 

第七条 个人客户使用的网上银行身份认证工具与其作为企业客户操作员使用的网上

银行身份认证工具互为独立（即不能共用）。 

第八条 客户使用中国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应确保本人所使用的密码和身份认证工具的

安全和保密。例如，包括不限于： 

1. 不得将本人所使用的密码以明文方式书写或以其方式公开； 

2. 不得将本人所使用的密码向包括中国银行员工在内的任何人泄漏（本行员工为客户

提供所有网银相关服务均无法也无需知悉客户的密码）； 

3. 在首次使用网上银行服务后及时销毁密码信封或其他有关密码的通知； 

4. 避免使用他人容易猜出、破解的密码（如，采用生日、电话号码等与个人信息相关

的信息或具有规律性的数字或字母组合；）或与第三方有关的密码（如采用与电子邮件密码

相同的密码）； 

5. 不得将密码记录在自动保留密码的任何软件上（如，任何计算机屏幕上出现的“保

存密码”功能提示窗口或互联网浏览器上的类似功能）； 

6. 定期或不定期更改本人密码，尽量不要在两组密码间轮换使用； 

7. 避免将本人所使用的网上银行账号及密码以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方式传送。 

第九条 客户登录用户名、密码当日连续 5 次错误，中国银行将临时锁定客户当日网上

银行交易资格，系统次日解锁或由银行鉴别客户身份后当日解锁；若用户名、密码连续累计

15 次校验未通过或动态口令连续累计 10 次错误，中国银行将暂停客户网上银行交易资格，

客户需持本人有效证件和被锁定的认证工具前往营业网点柜台办理密码重置、解锁或申领新

的认证工具。在网上银行交易资格暂停期间，客户办理柜台业务不受影响。 

第十条 客户身份认证方式不同，则系统设置的统一限额不同。客户可以通过网银服务

功能设置低于系统统一限额的自身交易限额。目前系统统一限额（人民币）具体如下： 

网上银行个人理财版客户服务范围及限额设定  

交易名称  认证工具  单笔最高限额  每日累计  

关联账户转账  动态口令 e-Token  10,000,000(元) 100,000,000(元) 

中行内转账汇款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00(元) 50,000,000 (元) 

跨行转账汇款  动态口令 e-Token  2,000,000(元) 5,000,000(元) 

个人定期存款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000(元) 1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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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缴费相关交易  动态口令 e-Token  400,000(元) 400,000(元) 

外汇交易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000(元) - 

黄金交易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000(元) - 

基金交易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000(元) - 

记账式国债交易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000(元) - 

第三方存管交易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000(元) - 

B股银证转账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000(元) - 

银期转账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000(元) 2,000,000,000(元) 

网上支付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元) 100,000(元) 

中银理财计划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000(元) - 

结构性理财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000(元) - 

*小额结售汇  动态口令 e-Token  350,000(元)  350,000(元) 

跨行互联-跨行转账汇款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元) 1,000,000(元) 

跨行互联-协议付款签约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元) 100,000(元) 

信用卡-跨行信用卡还款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元) - 

 

网上银行个人贵宾版客户服务范围及限额设定  

交易名称  认证工具  单笔最高限额  每日累计  

关联账户转账  动态口令 e-Token  100,000,000(元) 1000,000,000(元) 

中行内转账汇款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000(元) 500,000,000 (元) 

跨行转账汇款  动态口令 e-Token  10,000,000(元) 50,000,000 (元) 

个人定期存款  动态口令 e-Token  100,000,000(元) 1000,000,000(元)  

代缴费相关交易  动态口令 e-Token  400, 000(元) 400,000(元) 

外汇交易  动态口令 e-Token  100,000,000(元) - 

黄金交易  动态口令 e-Token  100,000,000(元) - 

基金交易  动态口令 e-Token  100,000,000(元) - 

记账式国债交易  动态口令 e-Token  100,000,000(元) - 

第三方存管交易  动态口令 e-Token  100,000,000(元) - 

B股银证转账  动态口令 e-Token  100,000,000(元) - 

银期转账  动态口令 e-Token  100,000,000(元)  2,000,000,000(元)  

网上支付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元) 100,000(元) 

中银理财计划  动态口令 e-Token  100,000,0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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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理财  动态口令 e-Token  100,000,000(元) - 

*小额结售汇  动态口令 e-Token  350,000(元)  350,000(元) 

跨行互联-跨行转账汇款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元) 2,000,000(元) 

跨行互联-协议付款签约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元) 200,000(元) 

信用卡-跨行信用卡还款  动态口令 e-Token 50,000(元) - 

 

注： 

1. 长城信用卡转出交易限额受其发卡系统限额控制，目前该发卡系统单笔及每日累计

最高转出限额为人民币 500，000 元。 

2. 网上支付限额将根据不同商户及卡类型（借记卡、长城卡、中银卡等）在上述限额

下分别设置，详情以相关商户公告为准。 

3. 代缴费相关交易的限额将根据不同分行开通的代缴费种类在上述限额下分别设置，

详情请见当地分行公告或系统提示。 

4. 不同期货公司对客户进行期转银交易金额有不同限制，具体以期货公司规定为准。 

5．小额结售汇业务限额是按照固定汇率 1 美元兑换 7 人民币元设定，此限额仅供参考，

实际能够成交的金额将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每人每年等值 5 万美元的额度进行控制。 

第十一条 客户应确保登录正确的中国银行网址（http://www.boc.cn），直接输入该

网址或将该网址添加到浏览器的“收藏夹”中，避免通过电子邮件或其它超级链接方式间接

访问中国银行网站。中国银行为客户提供了预留信息验证服务，以帮助客户有效识别假网站，

建议客户在首次使用网上银行服务时及时设置预留信息，并除在中国银行办理业务使用外，

不向任何其他人、其他网站、电话或短信的问询提供预留信息内容。 

第十二条 客户应确保使用网上银行服务的计算机以及储存在计算机系统和通讯系统

中信息的安全性。下载并安装由中国银行提供的用于保护客户端安全的控件，定期下载安装

最新的操作系统和浏览器安全程序或补丁，安装防火墙，安装并及时更新杀毒软件等。 

第十三条 客户使用中国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应按照中国银行制定的有关收费标准缴纳

相应服务费用。除非另有约定，网银服务年费等费用的扣费账户为客户的网上银行注册账户，

资金转账汇款的扣费账户为客户的转出账户。 

第十四条 客户申请网上银行 B 股银证转账、第三方存管、银期转账等投资服务功能应

以柜台开通相应投资服务功能为前提。客户通过网上银行渠道操作外汇买卖、国债买卖、黄

金买卖、第三方存管、银期转账、小额结售汇等具体功能时，必须遵守外汇交易、黄金交易、

国债交易、证券交易、期货交易、小额结售汇管理机构制定的相应交易规则和业务规定，并

在首次使用本交易时与中国银行网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并通过动态口令进行确认。 

http://www.bo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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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中国银行在网站或网上银行服务升级前将提前予以公告，请客户予以关注。

对于网上银行服务升级需中断服务的、或因不可抗力等异常因素导致中国银行无法提供网上

银行服务的，请客户采用中国银行其他渠道服务，如柜台服务、电话银行等。 

第十六条 本业务规则由中国银行负责解释和修改。 

 


